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三七互娱（上海）科技有限公司 

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

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发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芜湖顺

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七互娱”、“上市公司”）2015

年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

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三七互娱收购三七互娱（上海）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三七”）40%股权业绩承诺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。广发证券

发表的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标的资产涉及的盈利承诺情况 

根据上市公司与李卫伟、曾开天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、《股权转让协议之

补充协议》，李卫伟、曾开天承诺：上海三七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

实现的净利润数不低于 50,000.00 万元、60,000.00 万元、72,000.00 万元。前

述净利润是指上海三七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（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

收减免除外）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，如上海三七未实现前述承诺的业绩，

则由李卫伟、曾开天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，且李卫伟、曾开天应在承诺期内各年

度《专项审核报告》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，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。

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：当期应补偿金额=（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

净利润数-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）÷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

×本次交易的总对价-已补偿金额。 

二、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

上海三七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（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）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

127,900.06 万元和 140,743.57 万元，已完成业绩承诺。 



三、广发证券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

广发证券通过与上市公司及上海三七高管人员进行交流，查阅上市公司与转

让方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等协议，以及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出具的广会专字[2018]G17038250363 号《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

异鉴证报告》，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。 

经核查，本保荐机构认为：2017 年度，上海三七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

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（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除

外）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27,900.06 万元和 140,743.57 万元，上

海三七完成业绩承诺。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七互娱（上海）科技有限公司

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袁若宾           朱保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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